
立法會CB(3) 198/17-18(01)號文件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  
12項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及 23項修訂議案 

 
辯論及表決安排 

 
合併辯論 修訂內容 

擬議決議案： 
 

 

1. 謝偉俊議員  
2. 楊岳橋議員  
3. 陳淑莊議員  
4. 胡志偉議員  
5. 莫乃光議員  
6. 梁繼昌議員  

7. 張超雄議員  
8. 譚文豪議員  
9. 郭榮鏗議員  
10. 郭家麒議員  
11. 陳志全議員  
12. 廖長江議員  

 

  
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訂議案: 
 

 

1. 楊岳橋議員  
2. 譚文豪議員  
3. 郭家麒議員  
4. 朱凱廸議員  
5. 朱凱廸議員  
6. 涂謹申議員  
7. 黃碧雲議員  
8. 張超雄議員  
9. 林卓廷議員  
10. 黃碧雲議員  
11. 胡志偉議員  
12. 葉建源議員  

 

13. 涂謹申議員  
14. 朱凱廸議員  
15. 朱凱廸議員  
16. 朱凱廸議員  
17. 尹兆堅議員  
18. 胡志偉議員  
19. 胡志偉議員  
20. 胡志偉議員  
21. 胡志偉議員  
22. 林卓廷議員  
23. 林卓廷議員  

 

 

表決安排  
1. 首先按上述擬議決議案的次序，逐一表決  第 1至 11項擬議決議案

(現階段暫不表決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 )。  
2. 然後按上述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訂議案的次序，逐一
表決第 1至 23項修訂議案。  

3. 最後表決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 (即第 12項 )或經修正的擬議決
議案。  

 
謝偉俊議員、楊岳橋議員、陳淑莊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
梁繼昌議員、張超雄議員、譚文豪議員、郭榮鏗議員、郭家麒議員、
陳志全議員及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  
(載於 2017年11月27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176/17-18號文件 ) 
 
楊岳橋議員、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朱凱廸議員、涂謹申議員、
黃碧雲議員、張超雄議員、林卓廷議員、胡志偉議員、葉建源議員及
尹兆堅議員的修訂議案  
(載於 2017年12月4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186/17-18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3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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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項獲准提出的  
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 (當中包含 49 項建議 ) 

 
1.  謝偉俊議員  (1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4、10、12、13、14、
15、18、19、23、27、
40、42、46、47、49、
49E、54、71、72、73、
73A、74、74A、75、76、
77、79、79A、79B、83、

88、89、93及附表1 

把《議事規則》內所有對 “擧 ”的提述修訂為 “舉 ”。  

 
2. 楊岳橋議員  (3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新訂的 3A 加入第 3A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  

新訂的 79C 加入第 79C條，以訂明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除在指明情況下 )須公開舉行。若
舉行閉門會議，須先得到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全部委員三分之二的同意方可舉行。  

92 修訂第 92條，以訂明對於《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主席亦可諮詢議事規則
委員會。  

 
3. 陳淑莊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6 
 

修訂第 6(5A)(a)條，以訂明立法會秘書須在 20 年 (而非 25 年 )內就其保管的文件或紀錄進行覆檢，
以確定應否將可提供該等文件或紀錄以供公眾查閱的時間提早。  

83AA 修訂第 83AA 條，以訂明立法會秘書必須確保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內獲得必要的設施和資源，以
妥善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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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志偉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A 修訂第 1A條，以訂明議員的排名序按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時間而定，擔任時間不一定需要連續。  

14 加入第 14(6)條，以訂明立法會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進行期間繼續召開會議，惟主席另有命令者除外。  

 
5. 莫乃光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6 修訂第 6(5)條，以訂明立法會秘書亦須負責保管會議錄像。  

8 加入第 8(d)條，以訂明行政長官可因應立法會、立法會轄下任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或議員的邀
請，酌情決定出席立法會或立法會轄下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並作出相應改動。  

 
6. 梁繼昌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6 修訂第 6(7)條，以訂明立法會秘書須負責為立法會每一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提供一名秘書及 (除
非立法會秘書另有指示 )一名副秘書。  

14 修訂第 14(2)條，把向各議員發出立法會每次會議的書面預告的時間 (除在指明情況外 )，由會議日
期最少 14 整天前縮短至 12 整天前。  

 
7. 張超雄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 修訂第 2條，以容許議員在立法會發言可用手語。  

5 修訂第 5(1)條，以指明內務委員會主席須由地區直選議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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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譚文豪議員  (1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新訂的 11A 加入第 11A 條，以訂明立法會會議須公開舉行，除議事規則第 88 條、其他議事規則條文或其他
有關法律另有規定外。  

 
9. 郭榮鏗議員  (2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3 加入第 3(1A)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是必須平衡立法會中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權益，並確保
立法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倡議與保障，不會被任意濫用的權力損害。  

7 加入第 7(3)條，以訂明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須協助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執行其根據《議事規則》第
7(1)及 (2)條的職務。  

 
10. 郭家麒議員  (4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4 修訂第 24(4)條，以達致以下效果：如議員提出的質詢符合下列其中 1 項條件： (a)事項性質急切
及 (b)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立法會主席可批准該議員無經預告而提出該質詢。  

44 修訂第 44 條，以訂定程序，容許議員在有超過 1 位議員反對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就規
程問題作某一決定的情況下，發言申述其反對有關決定的理據。  

71 修訂第 71(5A)條，以訂明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而非
主席加上 8 名委員 )。  

75 修訂第 75(12A)條，以訂明內務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而非
包括主席在內的 20 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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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陳志全議員  (4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新訂的1B 加入第 1B條，以訂明議員 (包括主席 )在履行立法會職務時，必須尊重《基本法》第三章所訂明香港
居民的基本權利，以及充分考慮有關國際公約和國際人權文書的條文。  

2 修訂第 2條，以容許議員用普通話、粵語或英語主持會議。  

新訂的9A 加入第 9A條，以訂明若主席認為恰當，立法會可以不時邀請外國政要參與立法會、立法會轄下任
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24 修訂第 24(4)條，以訂明程序，包括每次立法會會議，議員可提出不多於 2條無經預告的質詢，以
及每名議員可在每一會期作出不多於 1條無經預告的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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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廖長江議員  (24 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新訂的1B 加入第 1B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的職權載於《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法律及《議事規則》。  

3 因應增訂第 1B條，對第 3(1)條作出相應修訂。 

12 修訂第 12(3)條，以訂明在所有出席立法會會議的議員宣誓後，會議即告結束。  

14 修訂第 14(4)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項事
務，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或任何一天繼續為此目的舉行會議。 

17 修訂第 17條，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由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修訂為 20人；並
作出相應改動。  

19 修訂第 19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新條文及新附表，並有權指示他認為類同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並作出相應改動。 

20 修訂第 20(6)條，以訂明如有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務委員
會 (“內會 ”)處理。  

30 修訂第 30條，以作出有關選擇議案及法案的修正案，以及合併議案及修正案的相應改動。  

38 修訂第 38(3)條，以訂明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以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但只可就被誤解的部分發言。  

40 修訂第 40(4)條，以訂明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可
決定不提出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  

45 修訂第 45(1)條，其效果是令該條文適用於任何委員會，而非僅適用於常設及專責委員會。  

49 修訂第 49(4)及 (6)條，以訂明須無經辯論而把下述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就縮短點名表決鐘
鳴響時間。 

54 修訂第 54(4)條，以訂明法案 (已進行二讀 )不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議案，須在獲得立法會主席的
同意後才可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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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55 修訂第 55(1)(a)條，以訂明法案 (已進行二讀 )付委予一專責委員會的議案，須在獲得立法會主席同
意的情況下才可動議。  

57 修訂第 57(4)(d)，以增訂一項限制，規定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
由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系列修正案。  

58 修訂第 58(12)條，以訂明全體委員會於完成審議法案的所有程序後，須回復為立法會，並由負責
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就該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法案 (視屬何情況而定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59 修訂第 59條，以訂明全體委員會就法案作出報告的程序；按照有關程序，立法會須表決一項徵求
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所作報告的議案。  

66 修訂第 66(4)條，以訂明發回重議的法案不交付內務委員會的議案，須在獲得立法會主席的同意後
才可動議。  

68 修訂第 68(7)條，以訂明就撥款法案各條文提出的議題均已表決後，全體委員會須回復為立法會，
並由負責法案的官員 (而非 1名議員 )就該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法案，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新訂的 69A 加入第 69A條，以訂明全體委員會就撥款法案作出報告的程序；按照有關程序，立法會須表決一
項徵求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所作報告的議案。  

75 加入第 75(10)(d)條，以訂明內務委員會須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向其交付的呈請書的研究
方式，並作出相應改動。  

新訂的 79C 加入第 79C條，以訂明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決定，除非其副主席已根據第 79B條作
了決定，則屬例外。  

88 修訂第 88(1)條，以訂明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的議案，須在獲得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同意後，才可動議。  

附表 1 修訂附表 1有關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按照有關程序，該選舉不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而由
立法會秘書負責進行該選舉。  

 



 
23項獲准修改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的修訂議案 (當中包含54項擬議修訂 ) 

 
 

第 1項修訂議案  (楊岳橋議員  - 1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B 修改新訂的第 1B條，新增一項要求，即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
自主權。  

3 修訂第 3(1)條，新增一項要求，即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是必須平衡立法會中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權利
及權益，並確保立法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倡議和保障，不會被任意濫用的權力損害。  

14 修訂第 14(4)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項事務，
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或任何一天 (但不包括會議暫停當天 )繼續為此
目的舉行會議。  

19 修改新訂的第 19(1A)條，訂明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獲議案或法案的動議人同意，才可
指示他認為類同的兩項或以上的該等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分拆或合併。  
修訂第 19(1)條，訂明立法會主席依照《議事規則》第 18條規定的次序列於議程內，不可抵觸上述
第 19(1A)條及現行的第 19(3)條。  

20 修訂第 20(6)條，以訂明如有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三分之一或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三分
之一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務委員會 (“內會 ”)全體委員所組成的專責委員會 (而非
內會 )處理，而該專責委員會須撰寫呈請書報告提交內會。  

30 修訂第 30(3)(b)及 (d)條，訂明立法會主席須徵得提案或修正案的議員同意，才可指示修改議案或
修正案 (包括因議案或修正案合併而需作出的修改 )，或向議員退回簽署有關預告。  

30 修改新訂的第 30(3A)條，訂明立法會主席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合併建議須獲得提案或修正案議員
同意，而最早作出預告而未有撤回該預告的議員為有關合併議案或修正案動議人。  

75 修改新訂的第 75(10)(d)條，以訂明內會須決定下列事項的研究方式：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
向內會交付的呈請書報告，並在第 75(10A)條作出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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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修訂議案  (譚文豪議員  - 7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B 修改新訂的第 1B條，新增一項要求，即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維護《基本法》列明的權利
與自由。  

14 修訂第 14(4)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項事務，
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有關時間繼續為此目的舉行會議。  

20 修訂第 20(6)條，訂明如有不少於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三分之一或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的
三分之一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全體委員所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處理。  

40 廖長江議員建議就議員動議的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全體委員會主席可以濫用程序為理

由，不就該議案提出待議議題而把議題付諸表決。修訂建議修訂第 40(4)條，訂明濫用程序是指議員
已就某項議題提出一次休會待續的議案。  

49 修訂第 49(4)及 (6)條，訂明若有議員要求就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時間的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或
全體委員會須隨即就議案展開辯論，並於五分鐘表決鐘聲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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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修訂議案  (郭家麒議員  - 8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B 加入第 1B條，新增一項要求，即立法會主席執行職務時須尊重立法會之傳統。  

14 修訂第 14(4)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項
事務，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有關時間繼續為此目的舉行會議。  

20 修訂第 20(6)條，訂明如有不少於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四分之一或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的
四分之一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全體委員所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處理。  

38 修訂第 38(3)條，訂明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發言最多兩次以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40 修訂第 40(4)條，訂明就議員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須即時提出
該議員有否濫用程序的待決議案，由全體委員會展開辯論，並於五分鐘表決鐘聲後付諸表決，

若議案獲得通過，該項休會待續議案將不獲受理。   

59 修改新訂的第 59(2)條有關徵求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所作報告的議案的程序。  

79 修改新訂的第 79C條，以訂明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及副主席協商。  

 
第 4項修訂議案  (朱凱廸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4 刪去廖長江議員就第 14(4)條有關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而須舉行立法會
會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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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項修訂議案  (朱凱廸議員  - 2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4 刪去廖長江議員就第 14(4)條有關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有必要繼續處理未完事項，而須舉行立法會

會議的建議。  

40 刪去廖長江議員就第 40(4)條有關全體委員會主席以濫用程序的理由，處理現即休會待續議案的

事宜。  

 

第 6項修訂議案  (涂謹申議員  - 2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7 修訂第 17(1A)條，訂明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不少於 35名委員。  

17 修訂第 17(3)條有關處理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不足的程序。  

 

第 7項修訂議案  (黃碧雲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9 修訂第 19(1A)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在獲得提出議案或法案修正案的議員的

同意，才可就該等議案或法案的修正案、新條文及新附表，予以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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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項修訂議案  (張超雄議員  - 3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19 修改新訂第 19(1A)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獲取全部提出有關議案或修正案的

議員支持同意，才可指示他認為類同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  

20 修訂第 20(6)條，修改有關支持將呈請書交付內會處理所需的全體議員人數。  

 

第 9項修訂議案  (林卓廷議員  - 2項修訂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0 修訂第 20(6)條，若有議員要求將呈請書交付賦以傳召任何人作證或出示文件權力的小組委員會

處理，而有不少於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支持，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處理。  

 

第 10項修訂議案  (黃碧雲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0 修訂第 20(6)條，訂明如有不少於 17名議員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處理。  

 

第 11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0 修訂第 20(6)條，以訂明如有不少於 18名議員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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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項修訂議案  (葉建源議員  - 3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0 修訂第 20(6)條，修改有關支持將呈請書交付內會處理所需的全體議員人數。  

59 修訂第 59(2)條有關徵求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所作報告的議案的程序。  

 

第 13項修訂議案  (涂謹申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20 修訂第 20(6)條，訂明如有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五分之一支持有關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內會處理。 

 

第 14項修訂議案  (朱凱廸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40 刪去廖長江議員就第 40(4)條有關全體委員會主席以濫用程序的理由，處理現即休會待續議案的

事宜。  

 

第 15項修訂議案  (朱凱廸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40 修訂第 40(4)條，訂明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可決定

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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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項修訂議案  (朱凱廸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40 修訂第 40(4)條，訂明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全體

委員會可決定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  

 

第 17項修訂議案  (尹兆堅議員  - 2項修訂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49 修訂第 49(4)及 (6)條，訂明主席須無經辯論而把就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時間的議案的待決議題

付諸表決，除非議員提出反對。如有議員提出反對，主席須在該議案進行辯論後才提出待議議題。 

 

第 18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57 修訂第 57(4)(d)，規定議員不可動議由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無意義的系列修正案。  

 

第 19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58 修訂第 58(12)條，訂明全體委員會於完成審議法案的所有程序後，須回復為立法會，除負責法案

的議員或官員，法案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 (如有的話 )或任何委員可就該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法案

(視屬何情況而定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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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59 修訂第 59(2)條有關徵求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所作報告的議案的程序。  

 
第 21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  - 1項建議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69A 修改新訂的第 69A條有關徵求立法會批准採納全體委員會就撥款法案所作報告的議案的程序。  

 
第 22項修訂議案  (林卓廷議員  - 1項修訂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75 刪去新訂的第 75(10)(d)條有關要求內會須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向內會交付的呈請書的
研究方式，及對第 75(10A)條作出相應修訂。  

 
第 23項修訂議案  (林卓廷議員  - 1項修訂 ) 

所涉規則  建議要點  

79C 修改新訂的第 79C條，訂明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決定，除非有不少於三分之一委員
於會議舉行前 7整天聯合要求把某事項列入會議議程，主席須將該事項列入該次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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